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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推廣教育支出作業 

I.作業要項表

項目編號 會 18 

項目名稱 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推廣教育支出作業 

承辦人員 邱苑菱    分機：622     林慧真    分機：625

相關單位 本校各單位 

辦理時間 每年 1月至 12 月 

注意事項 
一、應核對原始憑證上各項合計數之正確性。 

二、編製傳票憑證時，應注意是否開立正確的會計科目，其與支付

案件之資料（如受款人、摘要、金額）是否相符。 

三、支付案件應注意公款支付時限，依政府採購法第 73 條之 1略

以，機關辦理採購之付款及審核程序，除契約另有約定外，應

於接到廠商提出之請款單據後，15 日內付款，向上級機關申

請核撥補助款者為 30 日。 

相關法令 
一、會計法 

二、決算法 

三、審計法 

四、審計法施行細則 

五、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推廣教育收入之收支管理要點 

辦理方式 

一、研發處推廣教育組等單位提開班計畫及經費收支預計表送審

後開放報名。 

二、報名結束後若未達開班人數則不予開班並辦理退費；若達開

班人數則依據報名收入金額編製經費預算表簽請校長核示。 

三、研發處推廣教育組等單位依據核准之經費預算表，依據相關

規定動支相關經費。 

四、主計室依據審核完成之合法原始憑證編製支出傳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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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推廣教育支出作業流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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